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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

 

 

 

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审计报告，2018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

利润 255,444,162.09 元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按照 2018 年

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%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25,544,416.21 元，加上年初未分配利

润 242,909,794.96 元、减去 2018 年分配 2017 年度现金股利 112,539,511.80 元，截

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60,270,029.04 元。 

鉴于公司目前盈利状况良好，为保持长期积极稳定回报股东的分红策略，根据中

国证监会鼓励分红的有关规定，在保证公司健康持续发展的情况下，考虑到公司未来

业务发展需要，现提议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：以现有总股本 388,611,706

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6.5 元（含税），合计派发现金

股利 252,597,608.90 元（含税），剩余未分配利润 107,672,420.14 元结转以后年度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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